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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《中国工会章程》和《基层

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》《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《事业单

位工会工作条例》等法规精神，为了选好我校第六届工会会员代

表大会代表，充分发挥教职工民主管理作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代表的基本条件

1.在职在岗工会会员，遵守工会章程；

2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有较强的政治觉悟；

3.在工作中起到骨干作用，有较高的议事能力；

4.热心工会工作，密切联系职工群众，热心为教职工说话办

事；

5.在职工群众中具有一定威信，收到职工群众信赖。

二、名额及组成

1.工代会代表的名额按照学校会员总人数确定。我校会员代

表大会按照《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》第九条规定设 74 名

代表。

2.工代会代表的组成以一线职工为主，体现广泛性和代表

性。中层正职以上管理人员和校级领导一般不得超过会员代表总

数的 2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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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分工会女职工、青年职工、劳动模范（先进工作者）等

在会员代表中应占一定比例。

4.各分工会的代表按《广西财经学院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代

表名额分配表》（附件 2）中分配的名额选举产生,学校领导代表

名额下达到有关选举单位，由相关选举单位进行选举，不占选举

单位代表名额。

三、选举办法

1.工代会代表选举以学校工会各分会为选举单位，在各二级

党组织领导下完成选举工作。

2.各选举单位依据确定的代表候选人名额和条件，组织会员

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，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，召开有三分之二以

上的会员参加的大会，采用无记名方式差额选举产生会员代表，

差额率不低于 15%。

3.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和人工计票的方法。选票上的候选人

按姓氏笔画排列（附件 3）。

4.选举人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、不赞成票、弃权票或另选

他人。赞成的，在其姓名上方空格内画“O”；不赞成的，在其姓

名上方空格内画“×”；不作任何符号的表示弃权，弃权的不可

另选他人；投不赞成票的可以另选他人，如另选他人，须在“另

选人姓名”栏内写上另选人姓名，并在其姓名上方空格内画“O”。

5.每张选票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名额的为有效票，多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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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选名额、字迹符号不清楚无法辨认的选票视为无效票不计票

数。

6.选举设监票人和计票人，从不是候选人的会员中产生，由

会员大会表决通过。会场应设立票箱，按照监票人、计票人、其

他会员的投票顺序依次投票。

7.投票结束，计票人在监票人监督下当场清点票数。收回的

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，选举有效；多于发出的选票，选举

无效，应重新进行选举。

8.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一半，始为当

选。如果得票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多于应选代表数额时，按得赞成

票多少为序，至取足应选名额为止。如遇候选人得票数相等不能

确定当选人时，应在票数相等的候选人中重新投票，按得赞成票

多少为序，取足应选名额。如果得票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少于应选

代表数额，不足的名额在未当选的候选人中重新投票。重新选举

时，候选人按得票多少为序排列。

9.监票人现场填写选举结果统计表（附件 4），宣布候选人

得票结果时，按得票多少为序。宣布当选人名单时，按姓氏笔画

为序。

10.选举结束后，各选举单位将选举结果报告等选举材料及

时交至校工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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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资格审查

1.大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工代会代表资格进行审查。

2.审查内容为当选代表是否符合所规定的条件，是否符合所

分配的结构、比例，是否符合产生程序。

3.审查合格后的大会代表名单应在全校进行公示。

五、代表选举工作完成时间

各选举单位应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代表选举工作。代

表选举产生并进行资格审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大会筹备工作领

导小组将代表分为若干个代表团开展活动。


